2011年温州市首届中小学生跆拳道锦标赛

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
温州市体育局

二、承办单位

温州市跆拳道协会(筹)
中国中学生体协跆拳道分会浙江省办事处

三、协办单位

温州市正人跆拳道俱乐部

四、竞赛日期和地点

2011年8月2—4日(周二至周四)
地点：温州医学院体育馆

五、参赛单位要求： 
（一）可以学校、道馆、俱乐部为单位组队。

（二)参赛资格： 

1、所有队员报名时必须正确填写身份证号码。报到时上交二代身份证原件（或者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身份证领办单――加盖有公安部门的证明章）、或户口本原件（或户籍卡）查验，并随带相关的复印件，在组委会查验后在复印件上盖上大会的确认章。 
2、已在省体育局注册运动员不得参加高中组、初中组比赛。
3、必须以团队为单位参赛。
六、竞赛具体分组、及年龄要求：

(一)高中组

A组：1994、1995、1996年出生。

(二)初中组

B组：1996、1997、1998年出生。

(三)小学组

C组：1999、2000年出生。

D组：2001、2002年出生。

E组：2003、2004年出生。

F组：2005年及以后出生。

七、竞赛项目、级别：

1、竞技比赛(共90个级别)

(一)高中组

男A：50KG、55KG、60KG、66KG、72KG

女A：45KG、50KG、55KG、60KG、66KG

(二)初中组：(共16个级别) 

男B：37KG、41KG、45KG、49KG、54KG、59KG、64KG、70KG
女B：36KG、39KG、43KG、47KG、52KG、57KG、62KG、68KG
(三)小学组：(共64个级别) 

男C：30KG、33KG、36KG、39KG、43KG、47KG、52KG、59KG
女C：28KG、31KG、34KG、37KG、41KG、45KG、50KG、57KG
男D：28KG、31KG、34KG、37KG、41KG、45KG、50KG、57KG
女D：26KG、29KG、32KG、35KG、39KG、43KG、47KG、54KG
男E：21KG、24KG、27KG、30KG、34KG、38KG、42KG、49KG
女E：21KG、24KG、27KG、30KG、34KG、38KG、42KG、49KG
男F：18KG、20KG、22KG、24KG、27KG、30KG、35KG、40KG
女F：18KG、20KG、22KG、24KG、27KG、30KG、35KG、40KG
注：
(1)所有竞技比赛采用个人对抗赛，单败淘汰制，每个单位每个级别可报2名运动员；

(2)称重时严格把关(实际体重上下浮动限0.5KG)，举例：初中男B组：54KG，其实际体重应在49KG-54KG之间，称重时最多不得低于48.5KG，不得超54.5KG，否则取消；

(3)每组别所设的最大级别，即为实体重最大极限，超过所限者请不要报名。(举例：男B组最大级别为70KG，如果有队员实际称重70.5KG，直接取消参赛资格，请不要报名了)
2、品势比赛(共30个级别)

(一)高中组(共6个级别)
男A：三章、四章、五章

女A：三章、四章、五章

(二)初中组：(共6个级别) 

男B：四章、五章、六章
女B：四章、五章、六章
(三)小学组：(共24个级别) 

男C：三章、四章、五章

女C：三章、四章、五章

男D：三章、四章、五章

女D：三章、四章、五章

男E：二章、三章、四章

女E：二章、三章、四章

男F：一章、二章、三章
女F：一章、二章、三章

(四)混合团体品势(共6个级别)
1、团A：(高中组)：四章

2、团B：(初中组)：四章

3、团C：(小学组)：三章

4、团D：(小学组)：三章
5、团E：(小学组)：二章

6、团F：(小学组)：二章

注：
(1)品势个人赛，每人只能报一个级别。每个级别每队最多报2名队员；

(2)团体品势比赛，每队出三名队员，必须混合组队(如1男二女或二男一女)，每支队伍每个组别只能参加一支队伍。

(3)若级别人数8人及以下，直接成绩取名次；若级别人数8人以上，则先按预赛取前8名，再按进行决赛，得出最终名次；

(4)品势比赛采用现场评分、公开亮分，按最后得分排名。
(5)最后得分计算方法：
A、去掉所有边裁判打分中最高分与最低分后，剩余边裁打分的平均分；

B、若平均分相同，按所有边裁判评分中第一有效分区分先后；再相同，按第二有效高分，以此类推；
C、若有效边裁分完全相同，则先上场比赛者名次列前；

八、竞赛办法

(一)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拳跆中心2010年10月审定的《跆拳道竞赛规则》(中国跆协官方网站可下载)；

(二)竞技比赛：每场2局，局间休息30秒钟，每局1分钟或1分30秒(视比赛报名人数等情况领队技术会议再通知)；

(三)大会统一提供头盔、护胸；

(四)竞技比赛运动员在比赛报到当日15：00前必须称重完毕。

(五)当某一级别报名人数只有1人时，取消该级别，或者适当调整级别。

(六)一经报名，原则上不得更改。报到后，确因伤病(需出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)、体重报错等原因需要更改参赛级别的，必须于领队教练联席会前2小时间内向编排组提出。每更改一项次，交更改费50元。

(七)运动员必须身着中国中学生体协认可的道服参赛。参加竞技比赛队员必须自配自戴护裆、护臂、护腿、手套等；并必须穿在道服内。

(八)教练员上场指导比赛时，衣着整齐，不得穿着背心、短裤、凉(拖)鞋和皮鞋。

(九)设双方得分7分差胜制。

九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

(一)各单项取前八名(第三、五名并列) 颁发奖状；另前三名颁发奖牌。

(二)设高中组、初中组、小学C组、小学D组、小学E组、小学F组6个团体总分各前五名，颁发奖杯。

(三)团体总分计分方法：

按各代表队成员在本次比赛中所有项目得分累加。个人赛：第1、2、3、5名，按9、7、5.5、2.5分计入团体总分；

(四)设高中、初中、小学优秀运动队共六个，颁发奖杯。

(五)设优秀裁判员、优秀运动员，颁发奖状。

十、报名、报到

(一)各代表队将报名表于7月25日前寄送： 温州市十七中路77号温十七中综合楼8楼，邮编：318000；联系人：高长丰；电话：13587602003。同时必须发送报名EXCEL电子报名表至电子邮件wzgcf@msn.com，电子邮件标题为“2011市中小学生比赛XXX队报名表”。 

(二)各队报到时请随带：

(1)身份证（及复印件）、或户口本（及复印件）；运动员1寸照片2张。
(2)30天内县级以上综合性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。交大会审查，不符合条件者，不得参赛。

(三)报到时间与地点：另行补充通知。

十一、参赛经费

(一)每位运动员报一项交报名费120元，报二项以上180元。

(二)本次比赛组委会统一办理比赛期间保险，每位队员另缴保险费用15元。
注：因需提前集体办理有关保险事务，故所有队员一经报名，必须承担保险费用。

(三)交通、食宿费自理。(如果需承办单位代为联系住宿，请赛前10天联系承办单位)

(四)各代表队报到时须交纳赛风、赛纪保证金1000元(赛会期间，无违规、违纪、无理取闹等行为全额退还)。

十二、仲裁委员会及裁判员

(一)仲裁、骨干裁判员由市体育局选派。

(二)各队可自报裁判1名，该裁判必须按通知提前报到参加裁判赛前举办的“裁判培训班”学习与培训，经考核合格者，方可担任裁判工作。
十三、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所有。

十四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有关本次比赛的最新信息、补充通知、《比赛EXCEL电子报名表》等请登陆温州市跆拳道协会(筹)官方网站www.wztkd.com查询、下载。联系人：高长丰，电话：13587602003；0577－896116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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